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鲁人社字〔2021〕122 号

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
《加强中小微企业用工保障服务的十项措施》

的通知

各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：：

现将《加强中小微企业用工保障服务的十项措施》印发给你

们，请结合实际，抓好贯彻落实。

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
2021 年 10 月 26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（联系单位：省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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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强中小微企业用工保障服务的十项措施

为贯彻落实《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强化就业优先政策

做好稳就业保就业工作的通知》（鲁政字〔2021〕136 号）有关精

神，持续推进企业用工保障服务专项行动，更大力度服务全省中

小微企业用工，推进解决“用工难”问题，制定如下措施。

一、完善中小微企业用工专员服务机制。建立重点缺工中小

微企业清单，针对集中缺工 50 人以上的重点中小微企业，由各级

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落实服务专员，“一人一企，一企一案”

帮助解决用工问题。

二、实施中小微企业青年见习计划。把优质中小微企业优先

作为就业见习单位，积极组织青年到中小微企业开展见习活动，

全省每年中小微企业青年见习规模不低于 2万人，见习留用率不

低于 60%。

三、加大高校毕业生中小微企业就业补贴力度。建立中小微

企业就业高校毕业生实名库，对到中小微企业就业的高校毕业生，

通过“政策找人”落实社会保险补贴等政策。

四、实行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服务中小微企业用工奖补。鼓励

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帮助中小微企业解决用工问题，省级人力资源

社会保障部门对解决中小微企业用工作出突出贡献的人力资源服

务机构给予 50万元一次性奖补。



— 3 —

五、规范鼓励零工市场服务中小微企业灵活用工。运用就业

专项补助等资金，支持各地零工市场统一规范发展，服务中小微

企业灵活用工。

六、设立中小微企业集中招聘日。县级以上公共就业和人才

服务机构，每月确定一天为中小微企业集中招聘日，通过线上+

线下平台为中小微企业集中开展招聘活动，加大招聘服务力度。

七、加大中小微企业职工培训力度。充分发挥企业培训主体

作用，支持中小微企业广泛开展企业职工岗前培训、安全技能培

训、在岗培训、岗位技能提升培训等，鼓励开展定向、定岗、订

单式和项目制培训，按规定落实职业培训补贴。

八、开展中小微企业东西部劳务协作行动。优化东西部劳务

协作方式，通过就业资金补贴、开展驻点招工等形式，吸引对口

帮扶省份、黄河流域省份等地区脱贫人口到我省中小微企业就业。

九、选树规范用工中小微企业。在全省选树一批用工规范的

优质中小微企业，开展企业用工环境现场观摩活动，示范引导企

业改善工作、就餐、住宿等条件，提高福利保障水平，提升中小

微企业用工形象。

十、开展中小微企业就业体验活动。优选一批“专精特新”

的先进制造、智能制造等劳动密集或科技密集型中小微企业，组

织高校毕业生、失业青年等求职者观摩学习、跟岗实训，加大优

质中小微企业宣传力度，营造良好舆论氛围。



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2021年 11月 1日印发

校核人：王奇伟


